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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简论 

张  阳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型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尤其需要加强。文

章在对大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方法和模式做分析的基础上，就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

讨，以期对于大型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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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和系统，涉及范围也十分广泛，不过主要集中在知识

产权的归属、激励机制、知识产权的运用、纠纷的处理及知识产权教育等方面。各个企业根据自己情况的

不同，在制定企业管理制度上各有侧重。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知识产权的归属 

以国际公约、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为依据，各国企业又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将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

如：IBM公司、三菱公司、日立公司等。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 签订协议。IBM公司与员工签署出让有关信息、发明及著作物的同意书，与各子公司签署有综合技

术契约。公司员工从公司内取得机密信息，从前员工完成的发明、著作等创作物中采撷信息，或因执行职

务而产生了成果,公司均要求其将这些成果的知识产权全部移交给公司所有；IBM对在日本分公司的员工，
还要求填写发明转让同意书作为进入 IBM公司的条件。 

2. 社规规定。日本的公司一般多采用这种方式。即由公司制定社规将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即使离任
后一年内的发明也须通告公司，由公司决定其所有权的归属。如，日立公司的社规规定，员工的职务发明

和职务外发明，权利均归本公司所有，业务外发明也必须向公司报告，由公司根据需要决定是否要。如果

员工在岗期间完成职务发明，而在离职后一年内取得专利权，也应通知公司，由公司决定是否使用该专利。

三菱公司的社规规定，员工的职务发明一律归公司所有，职务外发明和业务外发明则由公司根据需要与员

工协调让度补偿。 

二、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员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国外大型企业依据发明人

的成果，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表彰奖励制度，如累积计分制、等级奖励制。 
IBM公司为奖励发明人，制定了累积计分制。这种奖励方法的特点是对申请专利的发明人给予计分，

发明专利为 3点，刊载在技术公报的发明为 1点。点数累计为 12点，给予 3600美元的发明业绩奖；发明
人若是第一次申请专利就被采用，给予第一次申请奖，奖金 1500美元；第二次的发明给予发明申请奖 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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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多采用多种奖励方式，一般均设有第一次申请奖、发明申请奖、申请补偿奖、特别功劳奖等

奖项。各公司针对本企业情况又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即重奖发明人。只要知识产权被使用，发明人就

能得到奖金，即使发明人已故或已离职。如，三菱公司对员工的发明实行终生多次奖励。其员工完成的职

务发明依契约转让给公司时，可获得“让度补偿”，发明每年 4500 日元；在申请专利后到获准前，只要
是好的发明，不论是否获准，公司均给予“优秀发明表彰”，颁发奖金和奖状；如果这项发明获得专利并

在公司内部实施，发明人将获得“实绩补偿”，每年至少 3万日元，指导实施终止；如果这项发明被许可
给其他公司实施，发明人也会获得一定的“实绩补偿”；如果发明同时在公司内外实施，发明人的“实绩

补偿”一年可高达 100万日元。 

三、专利信息管理 

美国、日本、德国企业都非常重视专利信息的管理工作。如 IBM公司从 1950年起每月自行发表技术
公报，公开一些专利信息和未申请专利的技术，其专利经理的主要职责四项中有三项与情报有关，如：（1） 
收集掌握下属各公司有关的专利情报、技术情报以及各专业部门的活动情况；（2）依据情报决定是否申
请专利，建议申请国的范围，提供有关业务咨询；（3）根据总部每年预计的专利申请计划调整申请的件
数；（4）收集 IBM 及其它公司有关专利情报，技术动态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 

日立公司的知识产权本部也把专利情报管理工作列为首要任务。佳能公司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 11
个部门，专利信息部是其中之一。东芝公司知识产权本部中设有专利信息中心；三菱公司随着知识产权总

部的发展，将原属于专利部管辖的专利情报中心从专利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公司。德国公司也不例

外，将专利信息的调查工作做在申请专利前和产品投放市场前，如拜耳公司。 

四、知识产权教育和培训 

日本大型企业的知识产权教育分两个层次， 一是普及型，主要是面向全体新员工或不同层次员工设
立的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课程教育，包括专利入门知识教育、专利说明书的写作知识培训、专利理念

及重要性的宣讲等。如日立公司、三菱公司、富士通公司都对公司各部门的主管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管理教

育，以便了解专利的理念和重要性。在进行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过程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针对型，主要是针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人员的岗位培训，内容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技术契约的

管理，知识产权案例研究，专利情报研究等，并选派管理人员参加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或去欧美专利事务

所进行轮训和研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大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具有以下共同特点：第一，知识产权管

理属于组织战略的核心部分；第二，组建一支人数可观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第三，奖励机制的完善；第

四，十分重视专利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沟通顺畅；最主要的是企业要掌握有效专利，才能求得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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